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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信息核查和是否存在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的 

专项说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中金公司”）为湖

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岭民爆”或“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

顾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以下简称“《监管指引》”）和《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2 号》（以下简称“《2 号指引》”）的相关要求，

对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普力”）

股东信息及离职人员入股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如下专项说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说明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报告书”）中相同。 

 

一、关于股东信息核查 

（一）关于股份代持 

1、历史沿革中的股份代持情形 

2007 年 8 月 6 日，易普力召开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易普力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该等议案，易普力注册资

本由 8,700 万元增加至 12,000 万元。其中，陈家华以货币出资 60 万元认购易普

力 50 万股股份。 

2007 年 8 月，陈家华与覃事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代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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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陈家华将其拟认购的易普力 50 万股股份中的 25 万股股份按 1.2 元/股的价

格转让给覃事云；覃事云享有该等股份对应的收益及风险，陈家华作为该等股份

的名义股东。与此同时，陈家华本人持有易普力 25 万股股份。经易普力后续多

次股本变动，截至代持终止前，陈家华代覃事云持有的易普力股份合计为

1,300,263 股，陈家华本人持有的易普力股份合计 1,300,263 股。 

2022 年 7 月，陈家华与覃事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

等文件，覃事云将 1,300,263 股易普力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按 1,018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家华。 

根据上述新协议，双方同意，双方之间的代持安排于该协议生效之日同时终

止，陈家华不再代覃事云持有任何标的股份。双方同时确认并承诺，覃事云对陈

家华持有标的股份期间易普力所做出的历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持任何异议，陈家华

基于标的股份所取得的分红等权益均依照代持协议支付给了覃事云；双方对于代

持协议生效期间的履行情况以及标的股份及其相关权益没有任何争议或纠纷，任

何一方不会就与代持协议相关之事项向另一方提出任何主张或请求。覃事云进一

步确认及承诺，其充分理解并知悉陈家华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可能产生增值，并自愿终止代持协议、自愿将标的股份转让给陈家华，不会对

标的股份的权益和权利及与标的股份之事项向陈家华、易普力以及上市公司提出

任何主张或请求。 

陈家华及覃事云亦分别出具声明函，截至该等声明函签署日，陈家华与覃事

云之间，以及与易普力其他股东均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股份代持

关系或其他特殊利益关系；未来亦不会与上述人员达成有关易普力股份权属及其

相关权益的书面或口头的代持约定或其他类似安排。 

除上述外，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所持易普力股份不存在其他股份代持的情形。 

2、易普力已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交易对方的信息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在《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第三节 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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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交易对方所持易普力股份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已依法解除，股权代持

解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易普力披露股东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关于持股适格性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对方共计 25 名，包括自然人 23 名，法

人 2 名。其中法人交易对方经穿透核查的情况如下。 

（1）葛洲坝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葛洲坝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6155710107 

注册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厦 

法定代表人： 宋领 

注册资本： 4,604,777,412 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 1997 年 5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按国家核准的资质等级范围、全过程或分项承包国内外、境内国际

招标的水利水电、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房屋建筑

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堤防、桥梁、隧道、机场、公路路基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其他建筑工程的勘

察设计及施工安装，船舶制造修理，低压开关柜制造，电力工程施

工；上述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

的劳务人员；公路、铁路、水务、水电、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储能、储热、制冷、发电机组、三

维数字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

务；环保业务；生产销售和出口水泥；建筑安装设备的购销和租赁；

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及工程的投资开发；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林牧渔产品、矿产

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金属结构、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

的销售；煤炭批发经营，金属结构压力容器制作安装，运输及旅游

服务（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普通货运（限分公司经营）。（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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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建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事项已于2021年8月15日取得证监会正式核准，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中国能建已完成A股发行上市，葛洲坝已退市，但尚

未完成注销。根据中国能建换股吸收合并葛洲坝方案，前述吸收合并完成后，中

国能建作为存续公司，将通过接收方葛洲坝集团承继及承接葛洲坝的全部资产、

负债、业务、合同、资质、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葛洲坝最终将注销法人

资格。因此，葛洲坝完成注销后，葛洲坝持有的易普力股份或其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南岭民爆股份，以及葛洲坝在本次交易项下的全部权利及义务均由葛洲坝集

团承继。若葛洲坝在本次交易完成前注销，则葛洲坝集团将承继葛洲坝本次交易

中交易对方的地位。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葛洲坝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751025196U 

注册地址： 湖北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厦 

法定代表人： 宋领 

注册资本： 331,530.87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03 年 6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监理；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离岸贸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水利相关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

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特种设备出租；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国内贸易代理；供应链管

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中国能建直接持有葛洲坝57.16%的股份，并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葛洲坝集团间接持有葛洲坝42.84%的股份，为葛洲坝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为葛洲坝的实际控制人。葛洲坝的股权结构如下： 



 

5 

 

（2）攀钢矿业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攀钢矿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4002043596214 

注册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 

主要办公地点：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瓜子坪 

法定代表人： 高文远 

注册资本： 619,848.05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1994 年 06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选矿；矿物洗选加工；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用石

加工；金属制日用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铁路运输辅助活动；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专用设备修理；通用

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花卉种植；树木种植经营；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停车场服务；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

金属铸造；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建筑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

售；五金产品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

工器材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

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土地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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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山）开采；检验检测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铁路

机车车辆维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废物经营；危

险化学品生产（分支机构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分支机构经营）；供电业务（分支机构经营）；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分支机构经营）；矿产资源勘查（分

支机构经营）；建设工程勘察（分支机构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分

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攀钢矿业100%的股权，

为攀钢矿业的唯一股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攀钢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国务院国资委为攀钢矿业的实际控制人。攀钢矿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2、易普力出具的专项承诺 

易普力已按照《监管指引》第二项规定出具专项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公司股东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重组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100%

17.83%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4.35%

100%

100%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

100%

国务院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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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公司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 

四、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 

经穿透核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具

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不存在本次重组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

理人员、经办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易普力股份的情形；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存

在以易普力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易普力已就此出具专项承诺。 

（三）关于突击入股 

如前所述，2022 年 7 月，陈家华与覃事云就标的股份签署新协议等文件终

止代持之前，陈家华代覃事云持有易普力 1,300,263 股股份，同时其本人持有易

普力 1,300,263 股股份。代持终止后，陈家华合计持有易普力 2,600,526 股股份，

未导致易普力在本次重组申报前 12 个月内新增股东。 

经核查，易普力在本次重组申报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股权

转让新增股东的情形。 

（四）关于入股价格异常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历次入股易普力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权变动 涉及股东 入股背景和原因 资金来源 支付方式 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1 
1998 年易

普力设立 

葛洲坝股份有

限公司（葛洲坝

曾用名）、葛洲

坝设计院 

为更好地服务三

峡工程、参与湖

北的经济建设，

股东商定筹建新

的企业 

实物/自有

或自筹资

金 

实物作价

出资/货币 

合计出资 1,124.78 万

元，其中 1,000 万元计

入注册资本 

2 
2000 年股

权转让 

葛洲坝设计院、

葛洲坝集团第

二工程有限公

司、葛洲坝 

理顺内部产权关

系 

自有或自

筹资金 
货币 

公司尚处于发展初

期，且属于葛洲坝内

部股权转让，经协商

按照 177.80 万元转让

注册资本 177.80 万元 

3 

2002 年增

资至 1,500

万元 

葛洲坝、葛洲坝

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 
自有或自

筹资金 
货币 

本次增资系原股东同

比例增资，经易普力

股东会决议，合计出

资 663.26 万元，其中

500 万元计入注册资

本 

4 

2003 年增

资至 2,500

万元 

葛洲坝、葛洲坝

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 

自有或自

筹资金/资

本公积 

货币/资本

公积转增

资本 

本次增资系葛洲坝及

其全资子公司共同增

资，经易普力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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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权变动 涉及股东 入股背景和原因 资金来源 支付方式 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决议，合计出资 1,000

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5 

2006 年增

资至 8,000

万元 

葛洲坝、葛洲坝

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 
自有或自

筹资金 
货币 

本次增资系原股东同

比例增资，经易普力

股东会决议，合计出

资 5,000 万元，增加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 

6 

2007 年整

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

公司 

葛洲坝、葛洲坝

集团第七工程

有限公司 1 

公司改制 
易普力账

面净资产 

净资产折

股 

以易普力经审计净资

产8,723.029万元折股

8,700 万股 

7 

2007 年增

资至

12,000 万

元 

葛洲坝、葛洲坝

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2、17

名自然人 

股东增资、引入

战略投资者并实

施员工持股方案 

股权/自有

或自筹资

金 3 

股权出资/

货币 

参照易普力改制时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

基准日的经评估每股

净资产，确定入股价

格为 1.20 元/股 

8 

2007 年增

资至

13,000 万

元 

攀钢矿业 引入新投资者 

实物/自有

或自筹资

金 

实物作价

出资/货币 

根据易普力以2007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的经评估每股净资

产，确定入股价格为

1.5512 元/股 

9 

2010 年增

资至

20,000 万

元 

全体股东 
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润按照 1 元/

股转增股本 

10 

2011 年增

资至

30,000 万

元 

全体股东 
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润按照 1 元/

股转增股本 

11 

2012 年增

资至
31,058.80

万元 

于同国、刘鹏、

张顺双、吉浩、

李玲自然人股

东 

引入战略投资者 股权 股权出资 

根据易普力以 2011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

日的经评估每股净资

产，确定为约 6.32 元/

股 

12 

2014 年 10

月股权转

让 

宋秀明、宋小

露、宋小丽 

宋秀明原为湖北

昌泰股东，2007

年以所持有湖北

昌泰股权对易普

力出资并成为易

普力股东，其于

2014 年将所持股

份分别转让给女

儿宋小丽和儿子

宋小露 

自有或自

筹资金 
货币 

亲属之间转让股份，

经协商确定为 1 元/股 

13 
2015 年股

权转让 

葛洲坝、葛洲坝

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理顺内部产权关

系 

自有或自

筹资金 
货币 

葛洲坝内部股权转

让，以易普力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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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权变动 涉及股东 入股背景和原因 资金来源 支付方式 入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产为基础，确定为约

3.10 元/股 

14 

2015 年增

资至

49,000 万

元 

全体股东 
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润按照 1 元/

股转增股本 

15 

2020 年增

资至

70,000 万

元 

全体股东 
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

润 

未分配利润按照 1 元/

股转增股本 

16 

2021 年 5

月股权转

让 

赵文科、赵俞

丞、吴春华 

自然人股东赵文

科去世后，其配

偶吴春华及儿子

赵俞丞通过继承

取得股份；吴春

华进一步赠与赵

俞丞部分股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7 

2022 年 7

月股权转

让 

覃事云、陈家华 

双方解除代持，

覃事云将相关股

份转让给名义持

有人陈家华 

自有或自

筹资金 
货币 

协商确定为 7.83 元/

股，与本次交易作价

不存在明显差异 

注 1：根据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及葛洲坝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6 年 1

月 1 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以及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于 2006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对葛

洲坝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的批复》（中葛集团办〔2006〕12 号），

葛洲坝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整体吸收合并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合并后承接葛洲

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和资产，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注销。 

注 2：易普力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发起人之一葛洲坝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注 3：自然人股东陈家华所持 50 万股股份中的 25 万股系为覃事云代持，详见本专项说明“（一）

关于股份代持”之“1、历史沿革中的股份代持情形”。 

根据上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历次入股易普力的交易价格不存在明显异常

情形。 

 

二、关于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情况 

根据相关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证

监局”）提交了关于对易普力股东信息查询的申请，申请进行证监会系统离职人

员信息查询比对。根据湖南证监局的复函，经查询，湖南证监局未发现申请查询

的股东人员中存在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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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存在离开证监会系统未满十年的工作人员，

具体包括从证监会会机关、派出机构、沪深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离职的工

作人员，从证监会系统其他会管单位离职的会管干部，在发行部或公众公司部借

调累计满 12 个月并在借调结束后三年内离职的证监会系统其他会管单位的非会

管干部，从会机关、派出机构、沪深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调动到证监会系

统其他会管单位并在调动后三年内离职的非会管干部。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

不存在关于易普力涉及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的重大媒体质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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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葛洲坝集团易普力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信息核查和是否存在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的专项说明》之签章

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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